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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抵抗协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协会名称 

协会定名为“公民抵抗协会”，英文名称为“Civil Resistance 

Association”，英文缩写为“CRA”。 

第二条 协会宗旨 

协会秉持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致力于学习和传播公民抵

抗与民主转型的基本原理，促进有志于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人

士之间的交流与联合。 

主要任务包括： 

1. 传播和分享公民抵抗的基本原理、知识和经验，为在抵抗行动中的人们

提供咨询服务，为中国民主转型提供思想和理论支持； 

2. 促进中国公民社会的转型与建设； 

3. 在协会的各项工作中践行民主理念； 

4. 建立国际合作网络，与其他组织机构共同推进全球范围内的中国公民抵

抗运动。 

 

第二章 会员 

第三条：会员资格 

（一） 任何认同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普世价值，认同协会宗旨和非暴

力抵抗理念的个人或组织均可申请成为会员。 

（二）由本人申请，需经至少一名现有会员推荐，并由理事会批准，方可

成为会员。 



2 
 

第四条：会员权利 

（一）向协会各机构提出批评、建议与意见，依规参与协会事务的决策与

协会策划组织的活动； 

（二）选举和被选举为协会的理事、仲裁员或其他职务； 

（三） 获得协会的学习、信息等资源支持； 

（四）有权对协会的处分提出申诉，申请暂停处分、申辩或仲裁。 

第五条：会员义务 

（一）遵守协会章程及协会其他规定； 

（二）积极参与协会的各类活动，支持协会工作； 

（三）按时缴纳会费。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六条：会员大会 

协会会员权利平等。会员大会每一年召开一次，可因需要召开临时会员大

会。大会需过半数会员参与方为有效，以简单多数票方式通过决议。 

6.1 会员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选举和更换理事会、仲裁委员会成员； 

（二）审议、批准理事会的报告； 

（三）对本协会的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形式作出决议； 

（四）修改协会章程； 

（五）未授予具体内部机构的其他职权。 

6.2 临时会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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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至少全体会员 10%人数（不得少于 10 人）联名召集或理事会召集，方可

召开。 

第七条：理事会 

（一） 协会设立理事会作为日常决策机构，负责协会的日常管理。理事会

成员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 

（二） 理事会由 5-15 名理事组成。理事可以连选连任。理事会设轮值理

事长，每次轮值六个月。 

（三）理事会设立 7 名理事 

（四）理事会成员若辞职或被罢免的，且剩余任期超过半年，则需补选。 

（五）理事会决议实行一人一票、多数票决原则。 

（六）理事会的职责 

1 .召集会员大会，并准备大会提案； 

2. 制订协会的各项管理制度； 

3. 选举、罢免执行长； 

4. 表彰或惩戒会员，对严重违反章程的会员予以除名； 

5. 监督执行长工作； 

6.根据本届大会的决议，审核工作方针和计划； 

7.在必要时设立专门工作部。 

8.其他由章程或会员大会授予的职权。 

第八条：执行长和执行委员会 

8.1 执行长应当是理事，并由理事会选举产生。 

（一） 执行长负责协会日常事务的执行，向理事会负责； 



4 
 

（二）执行长任期三年，只能连任一届。 

8.2 执行委员由执行长提名，理事会通过。 

第九条：仲裁委员会 

（一）本协会设置仲裁委员会，任期与理事会同步，仲裁员可连选连任； 

（二）仲裁委员会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 5 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由 3 名仲

裁员组成； 

（三）仲裁委员会受理由会员提出的以下申诉： 

1.对理事会的处分决定不服的； 

2.认为理事会的决定违反章程的； 

3.受理协会内会员之间关于协会事务的争执。 

（四）仲裁员不得兼任协会其他任何职务。 

第十条：经会员大会批准，可按地域成立分会。 

 

第四章 财务制度 

第十一条：在理事会规定的预算范围内，执行长有财务审批权兼任财务负

责人。出纳由理事会聘请专人担任。执行长之外的一名理事负责监督财务。 

第十二条：协会设立独立财务账户，确保经费透明与合规合法。 

第十三条：执行长定期向理事会报告财务状况，理事会成员有权查阅账目，

并要求执行长对资金使用做出解释说明。理事会向会员大会报告财务状况。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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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各机构制定自己的议事规则，由理事会通过。未规定事宜按罗伯特议

事规则执行。 

在线会议等同于线下会议。 

第十五条：章程生效、修改 

本章程由第一届会员大会由三分之二参会者同意后生效。 

章程的修改须经理事会讨论并制定修改方案，由会员大会以三分之二参会

者同意为通过。 

第十六条：协会解散 

协会的解散由理事会向会员大会提出动议，动议不通过的，应当在 30天内

改选理事会。协会解散后，其财产将由理事会根据法律进行处理。 

 

（2025 年 2月 9 日第一次会员大会 19 人参会一致通过） 

 


